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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交院党发〔2016〕57号 

 

 
威海校区党工委，各分党委（党总支），各党支部： 

按照党章规定向党组织交纳党费,是党员应尽的义务。做好

党费收缴工作,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中的一项

重要工作,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内容。为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认真做好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现

将鲁组字〔2016〕20 号文件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抓好

贯彻落实。 

各分党委（党总支）、党支部要高度重视此次党费收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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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检查，要结合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组织党员认真学

习中组发〔2008〕3 号文件等党费收缴的政策规定,教育引导党

员强化党员意识、增强党性观念、严守组织纪律，自觉主动地

及时足额交纳党费。 

各党支部要对正式组织关系在本支部的党员 2008年 4月以

来、交纳党费情况逐人逐月进行核查、比对，严格按照《中共

山东交通学院委员会关于印发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办法的通

知》（鲁交院党发〔2016〕21号）规定的计算公式，准确计算每

位党员每月应交党费金额,对应补交的要抓紧督促补交到位。各

党支部要建立详细的工作台账,逐人逐月将补交党费情况记录

清楚，以备专项检查。 

2016 年 10 月 31 日前，各分党委（党总支）要把所辖支部

开展专项检查、整改情况形成综合报告,并填写《党费收缴工作

专项检查情况统计表》报送党委组织部。 

 

附件：《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开展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

的通知>的通知》（鲁组字〔2016〕20号） 

 

 

                        中共山东交通学院委员会 

                           2016 年 7 月 14日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文件
鲁组字 〔2016〕20号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转发 《中共中央组织部

关于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开展党费

收缴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党委组织部,省委各部委、省政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组织人事部门,省委管理的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党委,各高

等院校党委,有关中央驻鲁企业党委组织部:

现将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

开展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 (组通字 〔2016〕33
号,以下简称 《通知》)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抓

好贯彻落实。

按照党章规定向党组织交纳党费,是党员必须具备的起

码条件,是党员对党组织应尽的义务。做好党费收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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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内容。各级党组织要高

度重视,把党费收缴工作摆上重要议程,加强领导,严格制

度,重在落实。要结合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组织党

员认真学习党费收缴的政策规定,教育引导党员强化党员意

识、增强党性观念、严守组织纪律,自觉主动地及时足额交

纳党费。要按照 《通知》要求,组织指导党支部对正式组织

关系在本支部的党员2008年4月以来的收入情况、交纳党

费情况,逐人逐月进行核查、比对,准确计算应交党费金

额,建立工作台账,对应补交的抓紧督促补交到位。

各市党委、省直各工委 (党委)组织部门要对党费收缴

工作专项检查进行专题部署,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明确工

作要求,确保工作实效,并组织专门力量,加强督查指导,

认真解决部分党员交纳党费不自觉、不按时、不足额以及代

扣代缴等问题,认真解决有的党组织执行党费工作制度不严

格、不到位等问题。要把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与党费账户

集中清理规范工作结合起来,扎实搞好自查自纠。要健全完

善和严格执行各项制度,推动党费收缴工作科学化、规范

化、长效化。党费收缴专项检查、整改工作,要于2016年

底前全面完成。省委组织部将组成专门检查组,对各地各单

位开展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情况进行一次重点检查,对发

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抓好整改落实,对重视不够、工作不力的

—2—



予以重点约谈、通报批评。

各级党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整改情况,按照党组织隶属

关系逐级上报汇总。2017年1月20日前,各市党委组织

部,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省委高校工委组织统战处、

省国资委党委组织部、省委社会组织工委办公室,胜利石油

管理局、齐鲁石化公司党委组织部分别汇总情况,形成综合

报告,并填写 《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情况统计表》报送省

委组织部。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　　

　　2016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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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

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

开展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

委、各人民团体组织人事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

部,各中管金融企业党委,部分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党组 (党

委),部分高等学校党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

做好党费收缴工作,是关系全面从严治党、严格遵守党

章党规的一件大事。根据中央要求,在 “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中对党费收缴工作进行一次专项检查,发现问题,立行立

改。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按照党章规定,党员应当按期

向党组织交纳党费。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充分认识交

纳党费是做合格党员的起码条件,是对党组织应尽的义务,

必须自觉、按时、足额交纳党费。要把按规定收缴党费作为

党组织必须履行的职责,发挥党费工作的教育功能和政治功

能,使收缴党费的过程成为党员增强党性观念、严守组织纪

律的过程。

二、严肃认真进行检查整改。这次专项检查,以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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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中组发 〔2008〕

3号)为依据,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以自查自改为主要形

式。党支部要对正式组织关系在本支部的党员2008年4月

以来交纳党费情况进行检查,对没有主动、足额交纳党费的

要给予提醒,教育党员该补交的要主动补交,原则上不要代

扣代缴。基层党委要督促指导、协调帮助所属党支部搞好自

查自改,同时查找和解决自身党费收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要注意区分不同情况做好整改工作,对因不了解党费规定而

没有足额交纳党费的,教育引导其主动补交;对补交党费确

有困难的离退休人员中的党员和其他群体中的党员,经党支

部研究并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可少补交或不补交;对补交数

额较大、一次性交纳确有难度的,由本人申请,经党支部研

究并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可在一定时间内分期补交;对未经

党组织同意少补交甚至不补交的要严肃批评,拒不改正的,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组织处置。要注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防

止简单化,确保专项检查稳妥有序进行。要注意做好舆论引

导,防止负面炒作。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加强具体指导,对

检查中遇到的政策性问题要及时研究,把握不准的要请示

报告。

三、严格执行党费工作制度。各级党组织要以这次专项

检查为契机,健全专人管、足额收、及时缴、定期查的工作

机制,推动党费工作制度严格起来、执行到位。要把党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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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使用和管理情况作为党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党支部

每年要向党员公布一次党费收缴情况。党的基层委员会和各

级地方委员会要在党员大会或党的代表大会上报告党费收

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接受党员或代表的审议和监督。党员

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每月向党组织足额交纳党费。党员要

主动、按时交纳党费,不得无故拖延,不能由他人或组织垫

交、扣缴。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每年要对党费工作进行一次检

查,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各省 (区、市)、各系统 (部门)党委组织部门开展专

项检查的情况,请于2017年2月底前报告中央组织部。

附件: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情况统计表

中共中央组织部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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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2016年6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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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交通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 7月 14日印发 

校对：朱锐                               共印 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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